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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仅供光华荣昌集团内部及各事业部、工厂、公司使用，未经集团公司领导书面批准，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将本文件泄露给外部公司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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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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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   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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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规范标准价格管理、维护流程，明确相关部门管理、维护人员的职责，确保标准成本价格编制的准确、及时，满足经营管理、财务核算的需要，特制定本制度。
2、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光华荣昌集团各公司及所有子公司。
3、 定义
3.1标准价格：是QAD系统成本核算价格，是从财务核算角度对物料的价值定义,并以此作为目标进行成本核算和差异分析,进而达到为企业降本提供参照和依据的目的。
3.1.1外购材料标准价格：指签定的协议价格（即合同价）或经审批的采购预估价格。
3.1.2自制件标准价格：指成品、半成品的标准成本价格，由QAD系统依据材料标准价格、标准人工费率、标准制造费率自动计算得出。 
3.1.3标准人工费率：指每小时的标准工资额，由标准工资总额除标准人工总工时确定。
3.1.4标准制造费率：是指分配制造费用的时候所采用的比率，即制造费用分配率标准，由标准制造费用总额除标准人工（机器加工）工时总数确定。
4、职责和权限
4.1工艺工程部门
4.1.1负责发起标准价格维护流程；
4.1.2负责提供工艺BOM清单；
4.1.3负责提供工艺文件；
4.1.4负责维护系统标准工时、标准用量、工序及设备等数据。
4.2集团前期采购部门
4.2.1负责新零件采购价格预估；
4.2.2负责新零件供应商定点定价；
4.2.3负责提报价格审批单。
4.3价值工程科
4.3.1负责审核新零件预估价格；
4.3.2负责测算目标价格。
4.4事业部采购部门
4.4.1负责签订价格协议；
4.4.2负责维护系统采购订单价格（可以为预估价格）；
4.4.3负责维护系统采购日程价格表价格（实际签订协议价格）。
4.5人力资源部门
4.5.1负责提供月度、年度各车间生产人员、车间管理人员的人数及工资总额（包括工资、五险一金、岗位津贴等需要支付的人的成本）。
4.6生产管理部门
4.6.1负责提供生产车间月度、年度水电费的数据；
4.6.2负责统计月度、年度劳动工时数据；
[bookmark: _GoBack]4.6.3负责提供月度、年度生产用固定资产数据信息。
4.7事业部财务部门
4.7.1负责管理、维护系统标准价格；
4.7.2负责计算并维护标准人工费率和标准制造费率；
4.7.3负责校核成本数据，并保留计算过程备查。
5、业务体系流程图
详见附件二
6、管理内容
6.1原则
6.1.1物料外购的，直接采用采购价格维护QAD系统标准价格；有2家及以上供应商的，按采购量最大的供应商价格维护QAD系统标准价格。
6.1.2物料自制的（半成品、产成品），依据材料标准价格、标准人工费率和标准制造费率计算，制订各生产阶段的标准成本。
6.2程序
6.2.1外购物料标准价格制定
6.2.1.1工艺工程部门负责根据审批后的外购件开发申请单在BPM发起标准价格维护申请审批。
6.2.1.2有价格协议的，由事业部采购部门根据协议价格在标准价格申请表上填写标准价格，同时上传价格协议扫描件存档备查。无价格协议的，转集团前期采购部门负责根据目标价格与供应商询价、商议，提报预估标准价格。
6.2.1.3集团价值工程科核算新零件采购目标价格，并对采购部门提报的标准价格进行复核。
6.2.1.4运营管理部总监负责审批最终标准价格。
6.2.2标准人工费率制定
（1） 标准人工费率：指每小时的标准工资额，由标准工资总额除标准人工总工时确定。其计算公式如下：
标准人工费率=标准工资总额÷标准人工工时总数
    （2）标准工资总额：指在年度内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它包括按计时工资率支付的计时工资、按计件单价支付的计件工资、各种经常性奖金、各种工资性质的津贴，以及按国家规定支付给职工的非工作时间的工资。不含非正常损失。
（3）标准人工工时总数：指在年度内按现在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产品所耗用的必要的工作时间，包括对产品直接加工工时、必要的间歇或停工工时，以及不可避免的废次品所耗用的工时的总和。计算公式如下：
标准人工工时总数=该产品生产数量*该产品定额工时
（4）人力资源部门负责提供年度各车间产线生产人员工资总额。
（5）生产管理部门负责提供对应年度各车间产线生产人工总工时。
（6）事业部财务部门成本会计负责根据（1）计算公式确定标准人工费率，并保留计算过程，打印存档。
（7）事业部财务部门负责人签字批准。
6.2.3标准制造费率制定
（1）标准制造费率：是指分配制造费用的时候所采用的比率，即制造费用分配率标准，由标准制造费用总额除标准人工（机器加工）工时总数确定。其计算公式如下：
标准制造费率＝标准制造费用总额÷标准人工工时总数（标准机器加工工时总数）
（2）标准制造费用总额：指在年度内发生的制造费用总额，包括生产部门(如生产车间)发生的水电费、固定资产折旧或租赁费、无形资产摊销、管理人员的职工薪酬、劳动保护费、国家规定的有关环保费用、季节性和修理期间的停工损失等。
（3）标准机器加工工时总数：指在年度内按现在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产品所耗用的必要的工作时间，包括对产品直接加工工时、必要的间歇或停工工时，以及不可避免的废次品所耗用的工时的总和。其计算公式如下：
标准机器加工工时总数：=Σ某生产线设备数量*运行工时。
（4）人力资源部门负责提供年度各车间管理人员工资总额。
（5）生产管理部门负责提供对应年度各车间生产人工总工时（或机器加工总工时）；负责提供各产线生产用固定资产相关信息（如固定资产名称、固定资产编号等）；负责提供年度水电费用数据信息。
（6）事业部财务部门成本会计负责根据年度工资总额，设备折旧，水电费用及总工时计算标准制造费率，并保留计算过程，打印存档。
（7）事业部财务部门负责人批准。
6.2.4自制产品标准价格制定
6.2.4.1事业部财务部门成本会计负责在系统进行成本卷积，系统根据材料标准价格、标准费率、标准工时、标准用量、工序等计算得出自制件标准成本。
6.2.5标准价格系统维护
事业部财务部门成本会计负责根据6.3.1-6.3.4标准价格文件维护系统标准价格、标准人工费率及标准制造费率。
6.2.6标准价格系统维护
（1）实时维护
新增物料标准价格为预估价格的，采购部门需在一个月内签定价格协议，并在签定后，由事业部财务部门在信息部门支持下实时进行维护。
（2）按月维护
对于新增大宗物料和一单一议物料的标准价格，价格浮动大于10%的，每月月底在加工单关闭后，新月份的加工单未打开之前由事业部财务部门在信息部门支持下进行维护，最多维护一次标准成本。
（3）按年维护
每年年底结账前一月个月内规划新会计年度标准费率变更计划，事业部财务部门提前计算工作中心新年度标准人工费率及标准制造费率，工艺工程部提前完成标准工时的更新，数据统一在加工单关闭后，新月份的加工单未打开之前进行更新。
（4）年度标准价格更新前，必须先建立备份成本集，备份更新前的标准价格。

7、考核
	考核内容
	考核指标
	考核周期
	考核人
	考核负责人

	标准价格系统实时更新
	跟据集团人力《绩效管理办法》实施
	每月
	事业部成本会计
	事业部财务负责人

	标准价格系统每月更新
	跟据集团人力《绩效管理办法》实施
	每月
	事业部成本会计
	事业部财务负责人

	标准价格系统每年更新
	跟据集团人力《绩效管理办法》实施
	每年
	事业部成本会计
	事业部财务负责人



8、附则
7.1本制度由集团财务管理部负责制订并解释；
7.2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9、相关文件
《工艺BOM》
《外购件开发申请单》
《材料消耗定额》
《工程变更通知书》
《价格审批单》

10、相关记录
附件一、标准价格维护审批表.xlsx
附件二、标准价格维护流程图.vs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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